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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完整的政治哲学作品，它为中国古代政治哲

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材料。其中《原法》和《学校》两篇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和具体表现的经典

例证。以此二文为代表，对照“政治哲学”定义，特别是列奥·施特劳斯有关“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观

点，从表象特征和本质两方面出发对黄宗羲政治思想进行考察，其中包含了道德价值判断和关于政治生

活全部假设、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全面反省、对完美政体的构想，完整体现出政治哲学的特性和意涵。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注重功能与实践的特征，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与发

展提供了本土化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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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iting for the Dawn (Mingyi Daifanglu) is an inundated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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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s a complete work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provides usefu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Among them, the chapter on Original Law (Yuan Fa) is classic 
example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Huang Zongxi’s political thought, while the chapter on 
School (Xue Xiao) is concrete expression. Taking these two essays as the representative, Huang 
Zongxi’s political thought is examined in terms of both appa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ce in re-
la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Leo Strauss’s view o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contains the judgment of moral value, all assumptions of political life, the overall 
reflection on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perfect political system, which fully embo-
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ua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embo-
dies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focuses on function and practice, and 
also provides local el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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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治哲学自 20 世纪末被中国哲学界特别关注以来，因丰富的研究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复杂的社

会结构以及互动的国际战略形势而蔚然成风。有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一种

倾向于抽象地研究和继承其中普遍性内容，运用哲学的抽象分析方法着力于发掘传统政治之于现代政治

的观念支撑、哲学基础、转向可能等；另一种历史地、具体地对待并强调其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

互动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着眼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1]。无论何种研究思

路都从表现形态和具体内容上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全局性或专题化的讨论。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和论域下，关于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自近代以来学界多集中于关于其定位问题的

讨论。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包含了近代民主的开端，由此

开启了后世以“民主”“民本”理解《明夷待访录》的讨论范式，即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近代民主的萌

芽，还是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极致，抑或居于二者之间。有学者将近百年来的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概况

定性为未曾脱离“民本”“民主”争论之窠臼[2]，梁启超、钱穆、冯友兰、任继愈等大家都对此问题有

所论述。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往往基于黄宗羲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以“民主”、“权力”等西方政治

哲学核心理念为考察参考依据，通过对比分析展开有关其思想定位的争论。 

2. 《原法》《学校》篇对于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体现 

《明夷待访录》作为黄宗羲对整个传统治理模式、制度结构的总结，无疑成为研究其政治思想的重要

文本对象。就其结构而言，前三篇《原君》《原臣》《原法》以“三代”为蓝本，以儒家的根本政治理

想和现实政治为分析对象，构成了黄宗羲进行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以下包括《学校》在内的二十篇则

是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具体制度建构[2]。因而《原法》《学校》二篇可视为黄宗羲政治哲学理

论基础和具体表现的经典例证。学界往往以法制精神启蒙或现代法治观念考察和评价《原法》篇，例如

顾家宁认为由于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并以六经所承载的三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婧 
 

 

DOI: 10.12677/acpp.2023.127223 1320 哲学进展 
 

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而实际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3]。
《学校》一篇则多被视为黄宗羲政治思想之精华。不少学者认为，黄宗羲关于学校的观点无疑具有近代民

主社会的议会制与分权制的雏形，例如彭国翔在《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

〈原君〉到〈学校〉的转换》一文中，主张黄宗羲《学校》中包含的构建公议社会的思想举措，虽与西

方议会性质不同，却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公议”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可以从中发掘出契接

现代民主的资源[4]。 
关于黄宗羲政治思想具体形态、内容性质、地位价值等方面的众多研究构成了当前学界对其政治哲学

研究的主体内容。而在本世纪初，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引导广大学者从根本性质的角度尊

重和肯定中国哲学的实在性，也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路径、方法和范式开辟了新的思路。对“黄宗羲

政治思想何以成为政治哲学”或“何以被称为政治哲学”的前置性和根本性追寻既是合法性问题背景下

对于其实在性的肯定，也为运用哲学方法进一步研究具体政治思想提供基础性、条件性确证。 

3. 《原法》《学校》篇与政治哲学表征的对应 

3.1. 对政治事物的价值判断 

施特劳斯提出：政治哲学是对真正了解政治事物本质以及正确的或好的政治秩序的尝试[5]。即政治

哲学研究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触及其本质并包含了或“好”或“坏”道德价值判断，而非对于政治

事物本身的描述或设想。黄宗羲在此二文中对法和学校这两项对象的研究已超越政治的意蕴而透露出政

治哲学的眼光。例如对于法的判断：“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6]。”法作为君王设立

的行事参考与准则，据确立的出发点为公或为私，可区分为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前者是三代以上的无

法之法，后者是三代以下的非法之法。根据二者的不同结果——百姓生、淫乱治或天下乱，黄宗羲对之

进行了价值判断。但需要说明的是，“非法之法”中的“非”字，否定了三代以下之法存在的合法性，

实质上是对于价值和事实的混淆。 
而学校更是决定了政治的本质和政治事物的发展。在《学校》篇中黄宗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

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次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6]……”“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

再拜[6]”。学校并非与世分离的读书授业之处，而是养士之所、定是非之地，是“法”的传授机构、评

判机构，甚至拥有对之的“最高解释权”；学校讲学内容是治世之法；教学对象则是直接掌握政治权力

的“郡县官”。可见黄宗羲所定义的学校已超越于政治本身并对之具有限制和导向作用。 

3.2. 对政治生活产生原因的反省 

其次，此二文中不乏对政治生活现状及其产生原因的“反省”，这种反省亦即政治哲学所具有的一大

特征。例如黄宗羲基于三代上下社会的治乱对比，反省二者之“法”的不同，及“法”真正能治的原因。

其中“三代之法”在确立之时就包含对天下之人养、衣、教、礼、戎等全部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二帝、

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6]。”天子以理想的“圣人”姿

态保万民、养万民、教万民，更有对“山泽”的观照——仿佛以悲悯和救世的心态进行政治活动。 
施特劳斯认为，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而言，政治哲学这个概念没有可以借鉴的理论，他们只

能独立地开创传统系统。在此之后以马基雅维利为最强大代表的理论家们也只是这些传统的传承者，他

们不论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在根本上都是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的关联与发迹，抑或是彻底

的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具有。因而古典政治哲学具有开创性、非派生性的特征。而三代以上之法因其时间

上的在先性和形成过程中的无可借鉴性而具有了上述施特劳斯所描述的古典政治哲学开创性、非派生性[5]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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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理想政治体制的构建 

再次，不论是对天下之法的分析还是对学校制度的描述，都是黄宗羲对理想政体的构建。例如在《学

校》一文中，黄宗羲详细描绘了太学祭酒讲学、天子就弟子之列听讲的流程安排以及“学官不能骤得名

儒”时的解决办法和监督机制[6]，可以说提供了一套详细的政治行为指导。这一点也正是施特劳斯所说

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完整性(“comprehensive”)——他不局限于对政治事物的理论讨论，还尝试从实践上提出

可行的解决方案，即“政治技艺”[5]。黄宗羲的二文恰是在对政治事物及其本质的理论探讨基础上，从

理论上提供了实践路径——三代以上之法与学校构建下的“最完美政体”。完整性不仅体现于古典政治

哲学反对学科分类的反现代性，也体现在全部政治哲学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关注：实践，首先是理论层

面的超越性关照，进而是真切、可落实、甚至已被落实的技艺，因而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完整性

的讨论应该成为政治哲学的要求。这种完整性或许也来自政治目标的综合性特征[5]，也注定是对政治与

哲学的张力中相抵抗、相消磨的调整与抗争。 

4. 《原法》《学校》篇与政治哲学本质的契合 

以上呈现的表征上的符合或具有偶然性与局限性。《原法》《学校》乃至《明夷待访录》得以被称为

“完整的政治哲学作品”，不仅因为上述表征上的相符，更是因为其中体现的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与政

治哲学本质的契合。 

4.1. 追求有关政治的真理 

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首先具有哲学的本质，即它是用对政治事物本质的知识来取代对其的凡俗意

见[5]。以《原法》为例，黄宗羲基于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反思探索并阐释了以“法”为核心表现的政治本

质的知识。他以“为公”还是“为私”为标准区分三代上下之法，其中蕴含的是对于权力分配与掌握的

态度[6]。三代以上之法是二帝三王为民、为全体所立的天下之法，立法者虽掌握这一权力的行使权却并

非单独“受利者”，在地位上也不具有优先权，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法呈现出“藏天下于天下者也”的

自然状态；社会并未出现“立法者”与“民”的阶级分层，而仍是人人平等掌握实质权利的状态，即所

谓“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

在草莽也”[6]。三代以下之法的立法者则错误地将权力挪为私用，忽略了法为民、为天下的本质要求，

将一切立法行为的最终目的指向自己——实质上是以立法者权力侵占、剥夺了人民本来所应有的合理权

利。根据以上分析，黄宗羲矫正了有关“以法治国”的凡俗意见，指出并非所有法都有助于政治治理，

也并非法越完备政治秩序越稳定——三代以上的“无法之法”因正确处理了立法者与民的关系，即立法

者权力的问题，而能“法愈疏而乱愈不作”；相反，三代以下之法因其法多为矫正某一条“为私之法”

而立“非法之法”，因而“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6]。由此，以对“为公”的真正之法的要

求取代了对“为私”的“非法”的意见。《学校》接续《原法》中对于制法以为其私的批判，将是非判

断的权力交给学校，明确提出“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与学校”[6]的主张。正如黄宗羲指

出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6]，“未必”一词便暗示着当时的普遍认识或常识是

“天子之是为是，天子之非为非”。这种对于权力的判断标准不仅是对切中事物本身的知识的反思，也

是对于此前无条件信服天子权威的生活前提的反省，以及对天子的权力的反思，即涉及对政治事物本质

的反省。 

4.2. 体现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 

就定义的方法而言，政治哲学是指“哲学”这个属加上“政治”这个种差。其形成过程体现了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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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在政治领域的自然运用，但作为知识与常识的交锋的一种结果与体现，哲学与政治之间原有的张力并

未因哲学“侵入”政治领域而消融，而是始终贯穿于“政治哲学”之中。例如《学校》中士与才的冲突

无不体现着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6]。”知识被置于与政治

完全对立的地位且不断被消磨，学校作为养士之处无法尽其责，最终两败俱伤。对于这种情况的反省，

当时的社会试图通过“学校变而为书院”[6]来“解决”张力，当然终因治标不治本而导致“朝廷与学校

相反”的失败结果。黄宗羲则从二者关系入手，打破将作为哲学知识代表的学官与作为政治代表的郡县

官视为水火不相容的绝对对立关系这种惯有思维，通过学校教、评天子，名儒荐、黜士人的交流机制，

复归类似古之圣王“使治天下之皆出于学校”[6]的做法，并以哲学为政治能力的考察对象。“功业气节

则考之国史……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6]。”他将对立转化为同一，

使代表哲学与政治两大集体间的张力得到最正向的发展。这是类似柏拉图“哲学王”式构想的对于“实

学”的真正追寻，但黄宗羲设想的体制更为现实——在缺乏名儒之时，可以采用以有实学之郡县官之教

的次等做法即知识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和完善治天下者，这意味着政治来源于知识(一
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哲学)，但另一方面这种知识也受到政治这一目的的要求。黄宗羲对于学校的构想昭

示着：无助于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张力并不需要解决。不论是以“法”或“学校”

或其他任何手段试图“解决”、“治理”这种张力都是政治与哲学之间病态的绝对对立关系的表现，事

实上，此二者之间的张力呈现为在反省中的相互促进。这是黄宗羲二文致力体现的，也是政治哲学的最

终本质。 
综上，黄宗羲《原法》、《学校》二文中至少已具有施特劳斯所描述的政治哲学的完整性特征，即包

含道德价值判断和关于政治生活全部假设、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全面反省，进而提出对完美政体的构想。

其中对于有关政治本质的真理的探索以及基于哲学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张力的反省，已切中政治哲学的本

质。同时这种反省不局限于政治行为本身，在时间上贯穿古今、空间上统摄人与自然，就其过程而言，

是以哲学为“手段”达到自己主张的政治需求，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独有特征。 

5. 以《原法》《学校》篇为基点看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 

以《原法》《学校》为考察中心，可以看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在表象特征和本质上都足以被称为“政

治哲学”，其中关于政治世界的关系系列及目的、归宿等原则性基本问题[7]构成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 

5.1.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能够同时呈现两种不同侧重 

根据政治和哲学的两种关系，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和《论僭政》两书中分别强调和

肯定了两种有不同侧重的政治哲学：其一是以哲学为研究方法和视角，以政治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表示

以一种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对政治现象以及美好生活与健全社会的知识进行哲学探讨和

追求；另一是以政治为研究方式，以哲学为对象和目的，政治哲学随之指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

施特劳斯在不同文本中对两种内涵的政治哲学分别表示出侧重和肯定，而不论是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

问题还是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都是政治哲学中内在关联、一体两面的必要内涵，前者体现了政治

哲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后者表现出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和目的性，二者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完整内涵，

使之完整本性得以寓居和实现[8]。 
两种不同侧重的政治哲学所呈现出的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同样存在，甚至在构

成和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体上表现地尤为明显。一方面，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典型官僚帝国的国家形式使得

官僚阶层具有双重身份：拥有文化修养、承担儒家意识形态的士人，以及政府的行政官员[2]，这类士人

群体即黄宗羲《学校》篇中所面对的主体，在社会架构中通过科举成为兼具哲学与政治的双重角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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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夷狄之辨”以及“道统”的文化传统背景下，民族性特征在中国古代政治主体身上的烙印

格外浓烈。在必要条件下，是否应当以颠覆自己祖国的共识根基为代价追求真理，这一政治与哲学的张

力由此凸显。 

5.2.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以浓厚的“实践”色彩回应张力 

将政治与哲学二者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互相产生积极作用的关系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也是中国古

代政治哲学之于政治哲学的特性。就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这种解法就是“哲学改造国家”。正如黄

宗羲以“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人性论作为政治运行的基石，进而基于儒家哲学的立场形成政治制度

设计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指引对理想政治进行具体制度构建。以天道性命为理论支撑的中国古代政治

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逻辑在此可见一斑。围绕中国传统社会治理需要展开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中国古代政

治哲学从功能性概念拟制及命题推演视角来展开理论体系[1]的标志性特征，即在处理政治与哲学的张力

时侧重寻求解决路径、构建现实可用的制度，强调“哲学改造国家”解法中“改造”方式的探索与讨论，

以实践关注为现实目的和最终归宿。而以“实践”为政治与哲学间张力反省结果促使二者相互促进，也

成为黄宗羲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家对于政治哲学实践性的强化。 

5.3.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得以构建的意义 

张师伟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科领域虽难用学科间关系予以清晰界定，但有三个基本特征可以参考：讨论

的是无固定答案或解的永恒性问题；形成的概念是纲领性的根本性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得出的学

科结论基本都是必然性的[1]。在这种普遍性下，政治哲学因不同政治共同体产生和发展的特定政治传统

基础而具有鲜明个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关于君臣、民本、民主、法与天下等概念的讨论体现了对人类

政治社会普遍问题、基本问题、一般问题和永恒问题的概念、命题和判断的观照，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必

要内容。在这一意义上，有关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性质评判、有关其思想是民主还是民本的讨论，以及更

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具体内容的分析，实际上也都自觉地涉及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间的研究，

为回答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材料。而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形式的研究，因着眼政治思

想与哲学思想的对抗与交融，明晰了研究边界并开辟出新的开放性问题域；有关其内容的研究，因避免

流于“袖手空谈心性”，使中国哲学重新落实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行为依据和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从

而展现其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整全性价值[9]。 
虽然政治哲学借鉴自西方学界，彼方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比较清晰的理论线索，中国政治哲学

则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4]，但这并不影响以政治哲学的视角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结合当今

时代与社会背景，这也敦促我们总结中国政治哲学的独特意涵，发掘资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积极

作用，以深入关注中国现实为本，合理借鉴西方资源，从而更开放包容、切实有效地回应和解决中国社

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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